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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订明的企业管治守则，根据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司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六日成立审核与风险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现时由五位非执

行董事组成，包括四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主席马照祥、成员梁爱诗女士、Anthony H. Adams 先

生、陈积民先生和一位非执行董事石善博先生。  

 

1. 委员会角色 

审核与风险委员会主要的角色是协助董事会评估如何应用财务汇报及内部监控原则及如何维持

与公司的审计师保持适当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委员会的职责是维护委员会、内部审计师、外部

审计师和公司管理层之间保持自由而开放的沟通。 

 

2. 委员会责任和职能 

审核与风险委员会由董事会授权，以：  

 调查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活动。其获授权向任何雇员取得资料，而所有雇员须就审核与风

险委员会提出的任何要求合作；及  

 取得独立法律或其它专业人士意见，及保证拥有相关经验及专业知识的外界人士的出席（如

认为此乃执行其职责的必要）。   

 

审核与风险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主要负责就外聘核数师的委任、重新委任及罢免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批准外聘核数师的薪

酬及聘用条款，及处理任何有关该核数师辞职或辞退该核数师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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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适用的标准检讨及监察外聘核数师是否独立客观及核数程序是否有效；审核与风险委员

会应于核数工作开始前先与核数师讨论核数性质及范畴及有关报告责任；如有超过一家核

数师事务所参与工作，则应确保他们互相协调；  

 

 就外聘核数师提供非核数服务制定政策，并予以执行。就此规定而言，「外聘核数师」包

括与负责核数的公司处于同一控制权、所有权或管理权之下的任何机构，或一个合理知悉

所有有关资料的第三方，在合理情况下会断定该机构属于该负责核数的公司的本土或国际

业务的一部分的任何机构。审核与风险委员会应就任何须采取行动或改善的事项向董事会

报告，并提出建议 ；  

 

 监察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年度报告及账目和半年度报告的完整性，并审阅报表及报告所

载有关财务申报的重大意见。委员会在向董事会提交有关报表及报告前，应特别针对下列

事项加以审阅 ：  

- 会计政策及实务的任何更改；  

- 涉及重要判断的地方；  

- 因核数而出现的重大调整；  

-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及任何保留意见；  

- 是否遵守会计准则；及  

- 是否遵守有关财务申报的《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规定。 

 

委员会成员应与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联络。委员会须至少每年与本公司的核数师开会两次；及   

   

委员会应考虑于该等报告及账目中所反映或需反映的任何重大或不寻常事项，并须适当考虑任何

由本公司属下会计及财务汇报职员、监察主任或核数师提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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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讨本公司的财务监控、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制度；   
 

 与管理层讨论内部监控系统，确保管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讨论内容

应包括本公司在会计及财务汇报职能方面资源、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够，以及员工所接

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又是否充足；   
 

 主动或应董事会的委派，就有关内部监控事宜的重要调查结果及管理层对调查结果的回应

进行研究；   
 

 与核数师讨论在中期审阅及全年帐目审核中出现的问题及存疑之处，以及核数师希望讨论

的其它事宜（如有需要，可在管理层避席的情况下进行）；  
 

 审阅外聘核数师给予管理层的《审核情况说明函件》、核数师就会计纪录、财务账目或监

控系统向管理层提出的任何重大疑问及管理层作出的响应；   
 

 确保董事会对外部审计师发出的管理层函件作出即时的回复； 
 

 如年报载有关于公司内部监控制度的陈述，则应于提呈董事会审批前先行审阅；  
 

 审阅内部审核项目，并确保内部审核功能在本公司内部有足够的资源运作，并且有适当的

地位，以及检讨及监察其成效；   
 

 确保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的协调性；   
 

 就审核与风险委员会其职权范围条文所载的事宜向董事会汇报；   
 

 检讨本公司设定的以下安排: 本公司雇员可暗中就财务汇报、内部监控或其它方面可能发生

的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审核与风险委员会应确保有适当安排，让本公司对此等事宜作出

公平独立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 
 

 担任本公司与外聘核数师之间的主要代表，负责监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检讨集团的财务及会计政策及实务；及   
 

 研究其它由董事会界定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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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员会成员组成 

审核与风险委员会由至少三位非执行董事组成，其中大部分成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与风险

委员会主席应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4.委员会报告 

审核与风险委员会将每年至少会面两次。董事会将每年检讨委员会的组成及职权范围以决定其对

现时情况的适应性。 

 

审核与风险委员会将在其任职期内每年对其相关事项履行职责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